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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培正学院文件   
培正教〔2023〕155 号   

广东培正学院关于修订印发 

教师课堂教学行为规范的通知 
 
学校各部门： 

依据《教育部关于狠抓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

议精神落实的通知》（教高函〔2018〕8号）文件要求，结合我

校工作实际，为加强教风和学风建设，严抓、严管教学秩序，淘

汰“水课”，打造“金课”，切实提高课堂教学质量，特修订《广

东培正学院教师课堂教学行为规范》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 

 

 

广东培正学院 

2023 年 11 月 2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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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培正学院教师课堂教学行为规范 
  

依据《教育部关于狠抓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

议精神落实的通知》（教高函〔2018〕8号）文件要求，结合我

校工作实际，为加强教风和学风建设，严抓、严管教学秩序，淘

汰“水课”，打造“金课”，切实提高课堂教学质量，特制定本

规范。 

一、教师课堂教学行为规范 

1.教师需服从学校的工作安排，严格按各教学环节要求履行

其职责，按照要求完成教学任务。在课堂上不传播、不散布损害

国家及学校安全稳定的言论，做到以身作则，言传身教，教育学

生热爱祖国，尊重他人，积极上进。 

2.教师在上课时必须携带必备的教学文件（教学进度表、教

案、教学情况登记表、教材或讲义等）和必备的教学工具。 

3.教师应在上课前 5 分钟完成上课前准备工作（如：多媒体、

实验设备等），依据铃声上下课，不迟到、早退或推迟下课。上

课前应将手机关闭或调成静音（教学需要除外）。上课时不能锁

闭教室的前后门（确保能随时推开门）。 

4.教师上课时，衣着应端庄、大方、整洁，不得穿拖鞋；女

教师不宜浓妆艳抹，严禁穿超短、超薄衣裙或单穿吊带衣裙；男

教师不得穿无袖背心或短外裤(体育课教师上课需穿运动装)。 

5.教师首次上课时，应作课程标准（或教学大纲）简介，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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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明确课程学习目标、学习应获得的成果要求、考核形式及标

准。 

6.教师上课必须严格执行学生考勤制度。考勤方式可多样

化，可采取点名方式，大班课不提倡全体点名考勤，倡导利用信

息技术方法在课前签到，教师课后应按时、按要求把考勤情况录

入教务管理系统。 

7.教师上课时应精神饱满，举止文明、音量适中，板书应工

整清晰，讲授使用普通话，并讲究语言规范，应站立授课(因教

学内容需要或身体原因不适合站立授课者除外)。 

8.教师必须注重课堂纪律管理，提高课堂组织管理能力，对

学生在课堂上玩手机等违反课堂教学纪律的行为要及时给予纠

正劝阻，批评教育。 

9.教师授课应运用OBE理念教学，尽量与学生保持互动，采

用讲解启发式、学生参与式、讨论点评式等教学法，避免单向灌

输，应脱稿讲授，不得照本（屏）宣科，不得念PPT课件或课程

讲稿，不得长时间播放视频，如确因教学需要，视频播放时间每

次课累计不得超过 15 分钟（需要长时间播放视频的课程应在教

学进度表中注明）。 

10.教师在上课过程中，不得接待客人，不得吸烟，不得做

与本次教学无关的事情，不得中途离开课堂。如安排学生进行课

内实践，要进行巡视，并耐心解答学生的疑问，不得放任课堂。 

11.教师在课内外应关心爱护学生，尊重学生人格，对异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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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举止要得当，应提醒、告诫学生上课不迟到早退，对无故旷

课、不交作业或抄袭作业的学生进行批评教育。 

12.教师未经批准不得自行调课或停课，不得随意变更上课

地点，不得缺课，不得自行请他人代为授课，不得改授课为学生

自习。如遇特殊情况必须调课或停课时，应按规定程序办理调课

或停课手续。 

二、课堂教学行为管理职责 

1.各二级学院院长是本部门教师课堂行为管理的第一责任

人。 

2.学校督导、教务处和二级学院教务管理人员应定期和不定

期对教师的课堂行为进行跟踪、检查、督导，推进教风与学风建

设。 

3.履行教学督导任务的人员如需听课，应在教师上课开始前

到达课堂，教师下课后离开课堂，并在教师授课过程中保持手机

处于关闭状态，不得在教室内走动巡查，或打断教师授课，或在

课程进行中与学生交谈。 

4.后勤服务、技术支持部门应确保课堂教学设施设备安全完

好，维持教室、教学楼卫生整洁，及时维护、维修相关教学设施

（包括桌椅门窗、多媒体教学设备、教学用品、光电音响等），

确保授课硬件基本条件具备，支持课堂行为规范的实施。 

5.教师违反课堂行为规范的，经劝告、教育无效的，按学校

的有关规定处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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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本规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原《广

东培正学院教师课堂教学行为规范》（培正教〔2018〕40 号）同

步废止。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- 6 -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抄送：董事会、校领导。 

  广东培正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11 月 23 日印发  


